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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 
 

為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院校提供經常撥款  
 
 
目的  
 
  本文件提供背景資料，說明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(下稱

"教資會 ")撥款予教資會資助院校所採用的方法，並綜述教育事

務委員會 (下稱 "事務委員會 ")就教資會資助院校在 2009-2010至
2011-2012三年期 (下稱 "2009-2012三年期 ")獲提供的經常補助

金，以及就學士學位課程學額分配方式及研究撥款進行的討論。 
 
 
為教資會資助院校提供的經常補助金  
 
2.  教資會給予資助院校的撥款，分為經常補助金及非經常

補助金。經常補助金的宗旨，是資助各院校從事教學與研究工

作，以履行各自的角色和使命。大部份的經常補助金都是以三

年期的方式發放，以符合學術發展計劃的周期，並以一筆過撥

款的形式撥給院校，使院校可靈活地運用這筆款項。撥款一經

批准，各院校可自行決定如何妥善利用資源。  
 
3.  在 2009年 1月 9日，財務委員會 (下稱 "財委會 ")批准在

2009-2012三年期向教資會資助院校撥出 339億 9,200萬元經常補

助金。各所教資會資助院校在該三年期獲分配的撥款載於附錄 I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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撥款方法  
 
4.  教資會根據 1994年制定的方法分配經常補助金。每所院

校獲撥的經常補助金，基本上可分為整筆補助金和作指定用途

的撥款兩種。在 2009-2012三年期，教資會資助界別整體所得的

整筆補助金額主要分為 3個部分  ⎯⎯ 
 

(a) 教學用途撥款  ⎯⎯  約 75% 
 
(b) 研究用途撥款  ⎯⎯  約 23% 
 
(c) 專業活動用途撥款  ⎯⎯  約 2% 

 
5.  經常補助金的教學用途撥款主要與學生人數有關，根據

不同學科、程度 (即副學位課程、學士學位課程、研究院修課課

程及研究院研究課程 )及模式 (即兼讀、全日制等 )的學生分佈計

算。經常補助金的研究用途撥款根據從事研究工作的人員數目

和相關學術領域的研究成本釐定。專業活動用途撥款與院校全

體教學人員均應參與的專業 (非研究性質 )活動有關。撥款額按教

學人員的數目計算。  
 
6.  特定目標的撥款包括研究用途補助金、教學發展補助

金、語文培訓補助金、供增設研究院研究課程學額和進行知識

轉移的補助金及中央撥款。教資會認為，提供這些補助金／基

金對本地高等教育界別的發展十分重要。  
 
 
事務委員會的商議過程  
 
7.  事務委員會在 2008年 12月 8日的會議上，討論 2009-2012
三年期教資會資助院校的經常撥款和設立研究基金。在 2011年 7
月 11日會議上，事務委員會討論 2012-2013至 2014-2015三年期

(下稱 "2012-2015三年期 ")的研究撥款及學士學位課程學額分配

方式時，亦曾提出有關教資會資助院校的經常撥款的事宜。委

員提出的相關關注事項綜述如下。  
 
公帑資助的學士學位課程學額  
 
8.  公帑資助的第一年學士學位課程學額是否足夠，一直是

事務委員會長期關注的事項。委員察悉，每年約有 5 000名中七

學生儘管已達到入讀公帑資助學士學位課程的最低要求，但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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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法獲分配第一年學士學位課程學額。他們關注到，由於參加

2012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學生人數將會大幅增加，符合入學

資格但無法入讀公帑資助學士學位課程的學生人數亦會較多。

委員建議政府當局考慮透過資助有關課程，為這些學生提供資

助，協助他們修讀自資學士學位課程。委員並表示，公帑資助

的銜接學額不足以滿足副學位畢業生的需要。他們認為政府當

局有需要增加第一年學士學位課程學額及銜接學額。  
 
9.  在2008年12月10日立法會會議上，李慧琼議員就 "增加大

學資助學士學位課程學額 "動議的議案經張文光議員、葉國謙議

員及陳淑莊議員修正後獲通過。  
 
10.  行 政 長 官 在 2010-2011 年 度 施 政 報 告 中 公 布 ， 在

2012-2015三年期的每一個學年，公帑資助的第一年學士學位課

程學額將由現時的 14 620個增加至15 000個；而由 2012-2013學年

開始，公帑資助的高年級學士學位課程學額會由現時的 3 974個
逐步增加至每年合共 8 000個，以便為副學位畢業生提供更多升

學銜接機會。  
 
第一年學士學位課程學額的分配方式  
 
11.  委員關注教資會由 2009-2012三年期起，採用優配學額

機制分配某個百分比的公帑資助第一年學士學位課程學額。在

此機制下，每所院校須預留某百分比的第一年學士學位課程學

額，以便教資會根據各院校的學術發展建議進行評審，按院校

的 相 對 表 現 ， 集 中 處 理 可 重 新 調 配 的 學 額 。 委 員 察 悉 ， 在

2012-2015三年期，每所院校已預留 6%的第一年學士學位課程學

額以供競爭分配。嶺南大學的規模較小，因此只需預留 4%的學

額。優配學額機制並不適用於屬於政府人力規劃範疇的學科。  
 
12.  委員關注各院校內部在訂定應撥出哪些學額以供競爭

分配時，往往不公平地對待人文及博雅學科。這些學科無法與

工商管理等具市場吸引力的學科競爭。有委員建議，為避免院

校之間及之內出現不良競爭，政府當局應考慮只以競爭形式分

配新開設的第一年學士學位課程學額。委員認為，鑒於涉及公

帑，下述資料應公開：每所院校撥出以供競爭分配的第一年學

士學位課程學額數目及相關課程，以及在該項工作結束後每所

院校獲分配的第一年學士學位課程學額數目。部分委員關注

到，個別院校和教資會就第一年學士學位課程學額的優配學額

機制所採用的評審準則的透明度是否足夠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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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  教資會表示，學術發展建議書根據 4項概括準則評審，

即策略、教與學、深層次的學問研究、與社會各界建立伙伴關

係 (包括與文化及工商界的關係 )。教資會曾就這些概括評審準則

諮詢各院校並達成協定。教資會亦成立由海外學者及教資會本

地非高等教育界別委員組成的專責小組，負責評審個別院校提

交的學術發展建議書。為避免任何利益衝突，所有教資會本地

學者委員均沒有參與評審過程。專責小組根據協定的準則，全

面評審學術發展建議書，並與每所院校的高層管理人員會面，

討論其學術發展建議書。  
 
14.  教資會進一步指出，在 2012-2015三年期引入的競爭元

素十分溫和。就第一年學士學位課程學額的分配方式而言，院

校只需預留該等學額的 6%進行競逐，其餘 94%的學額則不受影

響。在評審過程中，該等院校擁有充分的自主權，外界無須擔

憂教資會作出任何干預。由於公帑資助學額有限，有需要設立

機制，定期分配學額，藉此協助院校保持競爭力、符合其角色

和切合所需。  
 
研究撥款  
 
研究基金  
 
15.  事務委員會察悉，由 2010-2011學年起，每年 5.06億元經

研究資助局 (下稱 "研資局 ")發放的研究用途補助金經常撥款，將

會由研究基金 (下稱 "基金 ")的投資收入取代。研究基金於 2009年
成立，為數 180億元。此外，從基金不多於 40億元本金賺取的投

資收入，會用作資助較長期及策略方面有利於香港發展的主題

研究。  
 
16.  委員歡迎設立基金，為研究工作提供穩定的撥款來源。

然而，他們關注投資回報是否足夠資助研究活動，以及假如投

資收入不足以資助研究工作，當局會否就可動用的基金本金金

額設定上限。委員並關注到，由於投資市場會有波動，倚賴基

金的投資收入資助研究工作，反增添更多不明朗因素。委員認

為，政府當局應為研究活動撥款設定最低撥款額。假如基金的

本金下降至某個水平，以致投資收入的金額低於最低撥款額，

政府當局便應向基金再注入資金。  
 
17.  政府當局表示，基金會提供穩定的撥款來源，以維持教

資會界別內研究工作的持續長遠發展。根據按三年期提供研究

撥款的模式，撥款額須視乎三年期內有多少公共資源可供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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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，以及其他政策範疇是否有急需處理的項目而定。政府當局

認為，在經濟情況逆轉時，動用小量基金本金，以確保研究撥

款保持穩定，是適當的做法。政府當局不會對可動用的基金本

金金額設定上限。  
 
18.  請委員注意，行政長官在 2011-2012年度施政報告中建

議向基金注資 50億元，當中 30億元由自資高等教育院校參與競

逐研究撥款，推動香港的學術和研究發展。其餘 20億元的投資

收入將取代每年撥給研資局的 1億元經常撥款，目的是為教資會

資助院校提供穩定的研究經費。  
 
以競爭形式分配研究撥款  
 
19.  委員關注的另一事項是教資會建議把整體補助金中

25%作為研究用途的撥款的一半 (即 12.5%)於 9年內以競爭形式

分配。委員憂慮這將驅使院校再投放多些資源於研究，對教學

的重視更少，而且會影響本地年輕教學人員，因他們得不到進

行研究的機會。委員並關注大型院校較小型院校具競爭優勢、

有關國際議題的研究較本地議題的研究受到重視，以及熱門學

科較冷門學科獲得更多資源。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應在現有資金

上增加研究撥款，以角逐形式分配予院校。另有委員認為政府

當局應只以競爭形式分配新增的研究資源。  
 
20.  教資會表示，為處理院校的關注，教資會已調整其原來

的計劃。在 9年內把整體補助金的 12.5%逐步轉為以競爭形式分

配的建議，無論在步伐或幅度而言也不激進。院校管理層須應

付的撥款波幅，在 2012至 2015三年期的首年最多只有院校整體

補助金的 1.3%、第二年 2.6%及第三年 3.9%，並只有在院校完全

未能取得研資局任何研究項目的情況下，才會出現這情況。教

資會會在 2012-2015三年期完結前，檢討有關分配研究撥款的建

議競爭安排，務求能適時進行所需的調整。  
 
大學學費  
 
21.  事務委員會於 2008年 12月 8日的會議上，聽取政府當局

簡介 2009-2012三年期教資會資助院校的經常撥款事宜。委員察

悉，鑒於在 2012-2013學年推行 4年制學士學位課程所需的投資龐

大，政府當局建議採取一個共同承擔的資助方案，一方面家長

與學生為高等教育多付一些學費，另一方面社會整體亦透過政

府撥款，共同支付有關開支。委員對建議的共同承擔資助方案

和增加學費表示關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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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.  委員指出，政府當局曾有意將因中學生人口下降而節省

所得的款項用於推行新學制，而且並沒有提及由家長分擔所需

開支。部分委員認為，當局應將因學生人口下降而節省所得的

款項用以在中學推行小班教學。  
 
23.  政府當局指出，教資會資助課程的指示學費水平自

1998-1999學年已凍結在 1997-1998學年的水平。政府當局會視乎

情況，就新 4年制學士學位課程的建議學費水平和學生資助計劃

的相應改變，諮詢有關各方和社會大眾，最遲在 2011年最後一

季釐定新學制下的學費水平。  
 
 
最新發展 

 
24.  教資會已向政府當局提交就 2012-2015三年期教資會資

助院校的經常撥款作出的建議。事務委員會將會在 2011年 11月
14日的會議上聽取有關這些建議的簡介。  
 
 
相關文件  
  
25.  立法會網站所載的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II。  
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1年 11月 10日



附錄 I 
 

2009-2012三年期內教資會資助院校獲分配的經常撥款  
 

 學年 (7月至 6月 )  
 2008/09 2009/10 2010/11  2011/12 
  (百萬元 )  

(a)  香港城市大學  
(b)  香港浸會大學  
(c)  嶺南大學  
(d)  香港中文大學  
(e)  香港教育學院  
( f )  香港理工大學  
(g)  香港科技大學  
(h)  香港大學  

1,213.3 
604.1  
260.6  

2,208.6  
479.8  

1,648.9  
 

1,256.6  
2,123.5  

1,363.9  
647.4  
287.3  

2,360.3  
520.0  

1,837.1  
 

1 ,337.2  
2,313.6  

1,347.9  
640.0  
281.2  

2,409.2  
520.2  

1,823.0  
 

1 ,339.1  
2,352.1  

 1 ,336.0  
634.2  
278.3  

2,443.2  
508.7  

1,826.9  
 

1 ,335.9  
2,389.1  

小計  9 ,795.5 10,667.1 10,712.7  10,752.4 
      
擬稍後分配的經常補助金  
研究用途補助金  
研究發展活動補助金  
供增設 800個研究院研究課

程學額的補助金  
供進行知識轉移的補助金  
中央撥款  

 
656.0  

45.3  
0  
0  

100.0  

 
606.0  

0  
101.3  

50.0  
100.0  

 
100.0  

0  
202.5  

50.0  
100.0  

  
100.0  

0  
300.0  

50.0  
100.0  

教資會資助院校經常補助金

總計  
 

10,596.8
 

11,524.4 
 

11,165.2 
  

11,302.4 
 

註：  

 

(1)擬稍後分配的經常補助金類別中個別項目變化的原因如下：  

 

(a)  由 2010-2011學年起，每年 5.06億元的研究用途補助金撥款會由研究

基金的投資收入取代；另外，基金將於 2009-2010學年撥款增補該學

年的研究用途補助金；  

 

(b)  卓越學科領域項目於 2008-2009學年獲研究發展活動補助金資助，但

由 2009-2010學年起會由中央撥款資助；及  

 

(c)  會逐步增設 800個研究院研究課程學額：於 2009-2010、 2010-2011和

2011-2012學年分別提供 270個、 540個和 800個相等於全日制課程學

額。  

 

(2)由於四捨五入，數字的總和可能與相應的總計略有出入。  

 

資料來源：摘錄自教育局於 2008年 12月提供的資料文件 (立法會 CB(2)387/08-09(01)

號文件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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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II 
 

為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院校提供經常撥款  
 

相關文件  
 
 

委員會  會議日期  
 

文件  
 

教育事務委員會  3.1.2005 
(議程項目 II) 
 

會議紀要  
議程  
 

教育事務委員會  11.1.2005 
(議程項目 I) 

會議紀要  
議程  
 

教育事務委員會  7.2.2005 
(議程項目 IV) 

會議紀要  
議程  
 

財務委員會  25.2.2005 會議紀要  
FCR(2004-05)43 
 

教育事務委員會  10.4.2006 會議紀要  
EMB(MPE)CR 2/2041/05 
 

財務委員會  26.5.2006 會議紀要  
FCR(2006-07)11 
 

教育事務委員會  28.2.2007 
 

CB(2)1182/06-07(02) 
 

教育事務委員會  10.12.2007 
(議程項目V) 
 

會議紀要  
議程  
CB(2)642/07-08(02) 
CB(2)965/07-08(0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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